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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名稱）（單位名稱）公務人員出境（大陸地區）案件審核作業 

【共通性作業範例】 

項目編號 EF02 

項目名稱 公務人員出境（大陸地區）案件審核作業 

承辦單位 人事單位 

作業程序

說明 

一、因公赴大陸地區： 

 （一）一級機關首長（含參事、參議、顧問）以上人員及其他

簡任第11職等以上公務人員 

   1、前置作業流程比照公務人員出國處理案件審核辦理。 

2、出境前3星期，填寫「因公出境案件請示單」及「政務人

員、直轄市長、涉及國家機密人員（含上開三類退離職人

員）、縣（市）長或簡任(或相當簡任)第十一職等以上公

務員進入大陸地區申請表」，檢附行程表及相關邀請書函

（中、外文影本）。 

3、市府一級機關首長（含參事、參議及顧問）以上人員因公

赴大陸地區案件，會簽人事處，經一層決行後，由人事處

以府函核定。審酌自105年7月1日起改以「公務人員赴陸許

可線上申請系統」（下稱線上系統）線上申請進入大陸地

區，為避免逾期申請，影響赴大陸地區人員權益，由赴陸

人員所屬機關於接受申請或會辦簽呈時，即時自行至線上

系統立案向內政部移民署申請出境許可，返國後須依「臺

中市政府及所屬各機關公務出國或赴大陸地區報告處理注

意事項規定」提出出國報告，並於返臺1星期內填寫「赴

大陸地區人員返臺意見反映表」。 

4、其他簡任第11職等以上公務人員因公赴大陸地區案件，經

會簽人事處後，授權各一級機關逕行核定並副知人事處，

並由各機關自行核定「因公出境案件請示單」，另需填寫

「政務人員、直轄市長、涉及國家機密人員（含上開三類

退離職人員）、縣（市）長或簡任(或相當簡任)第十一職

等以上公務員進入大陸地區申請表」並至線上系統向內政

部移民署申請出境許可，返國須依「臺中市政府及所屬各

機關公務出國或赴大陸地區報告處理注意事項規定」提出

出國報告，並於返臺1星期內填寫「赴大陸地區人員返臺

意見反映表」。 

 （二）區公所區長、二級機關首長及學校校長、簡任10職等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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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公務人員 

1、前置作業流程比照公務人員出國處理案件審核辦理。 

2、出境前2星期，填寫「因公出境案件請示單」及「簡任第

十職等及警監四階以下未涉及國家安全機密之公務員及

警察人員赴大陸地區申請表」，檢附行程表及相關邀請書

函（中、外文影本）。 

3、區公所區長因公赴大陸地區案件，函報市府，經一層決行

核定後，各區公所再辦理區長因公出境後續相關事宜，

返國須依「臺中市政府及所屬各機關公務出國或赴大陸

地區報告處理注意事項規定」提出出國報告，並於返臺1

星期內填寫「赴大陸地區人員返臺意見反映表」報府備

查。 

4、二級機關首長及學校校長因公赴大陸地區案件，函報上一

級機關核定後，各二級機關及學校再辦理首長因公出境

後續相關事宜，返國須依「臺中市政府及所屬各機關公

務出國或赴大陸地區報告處理注意事項規定」提出出國

報告，並於返臺1星期內填寫「赴大陸地區人員返臺意見

反映表」。 

5、簡任第10職等以下公務人員因公赴大陸地區案件，各機關

自行辦理因公出境相關事宜，返國須依「臺中市政府及

所屬各機關公務出國或赴大陸地區報告處理注意事項規

定」提出出國報告，並於返臺1星期內填寫「赴大陸地區

人員返臺意見反映表」。 

二、因個人事由赴大陸地區： 

 （一）一級機關首長（含參事、參議及顧問）以上人員及其他

簡任第11職等以上公務人員 

1、出境前3星期，填寫「政務人員、直轄市長、涉及國家機

密人員（含上開三類退離職人員）、縣（市）長或簡任

(或相當簡任)第十一職等以上公務員進入大陸地區申請

表」，檢附行程表或相關邀請書函（中、外文影本）。 

2、市府一級機關首長（含參事、參議及顧問）以上人員因個

人事由赴大陸地區案件，為避免逾期申請，影響赴大陸地

區人員權益，由赴陸人員所屬機關於接受申請或會辦簽呈

時，即時自行至線上系統立案向內政部移民署申請出境許

可，一級機關首長另須函報本府核定，並於返臺1星期內

填寫「赴大陸地區人員返臺意見反映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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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其他簡任第11職等以上公務人員因個人事由赴大陸地區案

件，填寫「政務人員、直轄市長、涉及國家機密人員

（含上開三類退離職人員）、縣（市）長或簡任(或相當

簡任)第十一職等以上公務員進入大陸地區申請表」，由

各機關至線上系統向內政部移民署申請出境許可，並於

返臺1星期內填寫「赴大陸地區人員返臺意見反映表」。 

 （二）區公所區長、二級機關首長及學校校長、簡任10職等以

下公務人員 

  1、出境前2星期，填寫「簡任第十職等及警監四階以下未涉

及國家安全機密之公務員及警察人員赴大陸地區申請

表」，檢附行程表及相關邀請書函（中、外文影本）。 

  2、區公所區長因個人事由赴大陸地區案件，函報市府，經

一層決行核定後，各區公所再辦理區長赴大陸地區後續

相關事宜，並於返臺1星期內填寫「赴大陸地區人員返臺

意見反映表」報府備查。 

  3、二級機關首長及學校校長因個人事由赴大陸地區案件，

函報上一級機關核定後，各二級機關及學校再辦理首長

赴大陸地區後續相關事宜，返臺1星期內填寫「赴大陸地

區人員返臺意見反映表」。 

  4、簡任第10職等以下公務人員因個人事由赴大陸地區案

件，各機關自行辦理赴大陸地區相關事宜，返臺1星期內

填寫「赴大陸地區人員返臺意見反映表」。 

控制重點 一、公務員經所屬各機關（構）遴派進入大陸地區從事與業務相

關活動者，以公費及公假為之。 

二、公務員向所屬各機關（構）申請並同意進入大陸地區從事與

業務相關活動者，以自費及公假為之。 

三、前2款除核予公假外，得由所屬各機關（構）視實際需要，

部分核予休假或事假。 

四、其他赴大陸事由應依公務人員請假規則及臺灣地區公務員及

特定身分人員進入大陸地區許可辦法辦理。 

五、未涉及國家安全機密之簡任或相當簡任第十職等以下人員赴

大陸地區，依「簡任第十職等及警監四階以下未涉及國家安

全機密之公務員及警察人員赴大陸地區作業要點」辦理；未

涉及國家安全機密之簡任或相當簡任第十一職等以上人員赴

大陸地區，依「臺灣地區公務員及特定身分人員進入大陸地

區許可辦法」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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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市府一級機關首長（含參事、參議及顧問）以上人員因公赴

大陸地區案件，會簽人事處，經一層決行後，由人事處以府

函核定，赴陸人員所屬機關應於接受申請或會辦簽呈時，即

時自行至線上系統立案向內政部移民署申請出境許可；其他

人員之因公赴大陸地區案件，經會簽人事處後，授權各一級

機關逕行核定並副知人事處。 

七、區公所區長因公赴大陸地區案件，函報市府，經一層決行核

定後，各區公所再辦理區長因公出境後續相關事宜；其他人

員之因公赴大陸地區案件，由各區公所辦理所屬各級人員因

公出境相關事宜。 

法令依據 一、公務人員請假規則（104.01.22） 

二、簡任第十職等及警監四階以下未涉及國家安全機密之公務員

及警察人員赴大陸地區作業要點（97.12.30） 

三、臺灣地區公務員及特定身分人員進入大陸地區許可辦法

（104.12.30） 

四、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104.06.17） 

五、臺中市政府各機關學校公教人員出國及赴大陸地區案件處理

要點（103.06.23） 

六、國外出差旅費報支要點（106.10.31） 

使用表單 一、因公出境案件請示單。 

二、政務人員、直轄市長、涉及國家機密人員（含上開三類退離

職人員）、縣（市）長或簡任(或相當簡任)第十一職等以上

公務員進入大陸地區申請表。 

三、簡任第十職等及警監四階以下未涉及國家安全機密之公務員

及警察人員赴大陸地區申請表。 

四、赴大陸地區人員返臺意見反映表。 

五、國外出差旅費報告表。 

◎表述各項法規名稱及表件，請依最新適用之規定列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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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名稱）（單位名稱）作業流程圖 

公務人員出境（大陸地區）案件審核作業 

一、因公赴大陸地區 

（一）一級機關首長（含參事、參議及顧問）以上人員及其他簡任第11職等以上公務 

人員 

 

 

 

 

 

 

 

 

 

 

 

 

 

 

 

   

 

 

 

 

 

 

 

 

 

 

 

 

 

本府政務人員及簡任第11職等

以上公務人員線上申請 

赴陸人員所屬機關 

前置作業流程比照公務人員出國處理
案件審核辦理 

結束 

出境前3星期，填寫「因公出境案件請示單」及「政
務、涉及國家機密人員或直轄市長（含退離職）、縣
（市）長或簡任第十一職等以上公務員進入大陸地
區申請表」，檢附行程表及相關邀請書函（中、外文影
本） 

返國後檢附相關憑證申請差旅費，並依「臺中市
政府及所屬各機關公務出國或赴大陸地區報告處
理注意事項規定」提出出國報告，並於返臺1星期
內填寫「赴大陸地區人員返臺意見反映表」 

EF02 

出境許可 

內政部移民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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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區公所區長、二級機關首長及學校校長、簡任10職等以下公務人員 

 

 

 

 

 

 

 

 

 

 

 

 

 

 

 

 

 

 

 

 

 

 

 

 

 

 

 

 

 

 

 

 

 

前置作業流程比照公務人員出國處理
案件審核辦理 

結束 

出境前2星期，填寫「因公出境案件請示單」及「簡
任第十職等及警監四階以下未涉及國家安全機密之
公務員及警察人員赴大陸地區申請表」，檢附行程表
及相關邀請書函（中、外文影本） 

 

返國後檢附相關憑證申請差旅費，並依「臺中市
政府及所屬各機關公務出國或赴大陸地區報告處
理注意事項規定」提出出國報告，並於返臺1星期
內填寫「赴大陸地區人員返臺意見反映表」 

簡任第10職等以下
公務人員核定權責 

各機關學校 

 

區公所區長報請
核定 

臺中市政府 

二級機關首長及學
校校長報請核定 

上一級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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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因個人事由赴大陸地區 

（一）一級機關首長（含參事、參議及顧問）以上人員及其他簡任第11職等以 

上公務人員 

 

 

 

 

 

 

 

 

 

 

 

 

 

 

 

 

 

 

 

 

 

 

 

 

 

 

 

 

 

 

 

結束 

出境前3星期，填寫「政務、涉及國家機密人員或直
轄市長（含退離職）、縣（市）長或簡任第十一職等
以上公務員進入大陸地區申請表」 

 

返臺1星期內填寫「赴大陸地區人員返臺意見反映
表」 

出境許可 

內政部移民署 

 

準備 

本府政務人員及簡任第11職等
以上公務人員線上申請 

赴陸人員所屬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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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區公所區長、二級機關首長及學校校長、簡任10職等以下公務人員 

 

 

 

 

 

 

 

 

 

 

 

 

 

 

 

 

 

 

 

 

 

 

 

 

 

 

 

 

 

 

 
 

結束 

出境前2星期，填寫「簡任第十職等及警監四階以下
未涉及國家安全機密之公務員及警察人員赴大陸地
區申請表 

返臺1星期內填寫「赴大陸地區人員返臺意見反映
表」 

準備 

區公所區長報請
核定 

臺中市政府 

 

二級機關首長及學
校校長報請核定 

上一級機關 

 

簡任第10職等以下
公務人員核定權責 

各機關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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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名稱）控制作業自行評估表 

    ○○年度 

評估單位：人事單位 

作業類別(項目)：公務人員出境（大陸地區）案件審核作業 

評估期間：○○年○○月○○日至○○年○○月○○日 

  評估日期：  年  月  日 

控制重點 

評估情形 

改善措施 

落實 
部分

落實 
未落實 未發生 不適用 

一、為辦理本機關及所屬機關公       

務員申請赴大陸地區，是否

建立事前瞭解、事中聯繫及

事後意見反映、追蹤檢討之

內部管理機制，並訂定公務

員赴大陸地區之相關作業規

範？ 

      

二、所屬公務員申請赴大陸地    

區，是否據實填具進入大陸   

    地區申請表，並檢附活動行    

程表、親屬關係證明或邀請    

函等參考文件？ 

      

三、進入大陸地區人員是否確依

「臺灣地區公務員及特定身

分人員進入大陸地區許可辦

法」規定程序申請許可？ 

（一）擔任行政職務之政務人

員，從事與業務相關之交

流活動或會議，申請進入

大陸地區，應經內政部會

同國家安全局、法務部及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等機關

共同審查許可始得前往。 

（二）未涉及國家安全機密之簡

任或相當簡任第十一職等

以上之公務員應向內政部

申請許可始得前往。 

（三）簡任第十職等及警監四階

以下未涉及國家安全機密

之公務員及警察人員，應

向所屬機關（構）申請，

機關首長應向直屬上級機

關申請始得前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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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所屬公務員返臺後，是否於

一星期內填具赴陸意見反應

表送交所屬機關（機關首長

送交上一級機關）？ 

      

五、機關為辦理公務員赴大陸地

區案件，是否依臺灣地區公

務員及特定身分人員進入大

陸地區許可辦法第5條規

定，隨時列冊函送內政部移

民署？ 

      

填表人：               複核： 

註： 

1. 機關得就1項作業流程製作1份自行評估表，亦得將各項作業流程依性質分類，同1類之

作業流程合併1份自行評估表，將作業流程之控制重點納入評估。 

2. 各機關依評估結果於評估情形欄勾選「落實」、「部分落實」、「未落實」、「未發生」或

「不適用」；其中「未發生」係指有評估重點所規範之業務，但評估期間未發生，致無

法評估者；「不適用」係指評估期間法令規定或作法已修正，但控制重點未及配合修正

者，或無評估重點所規範之業務等；遇有「部分落實」、「未落實」或控制重點未配合修

正之「不適用」情形，於改善措施欄敘明需採行之改善措施。 

 

 


